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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余年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引

发社会不同阶层利益关系的重大变革，我国从经

济政策时代进入到社会政策时代[1]。党的十六届六

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发展

型社会政策也因其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

日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一些研究试图探讨

建立中国的发展型社会政策[2]、进而提出了以发展
型社会政策为核心建构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设想

[3]。诚如上述一些研究所肯定的，发展型社会政策
由于超越传统维持性社会政策单纯的消费功能而

注意到社会政策所具备的投资和产出功能，因而

是社会政策理论和实践发展史上一个重大贡献[4]，

其影响和实践范围也愈益超出以往的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5]，扩大到欧共体等发达国家、甚至是北欧

等社会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6]。但是，要想在中国

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进而以此为核心建立社会
政策体系，我们便不得不思考如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发展型社会政策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福利

领域面临的所有紧迫任务吗，发展型社会政策在

我国是否完全是一种新的社会政策思想和实践，

它在国际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和实践中有哪些

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在回答上述问

题的基础上，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社会

政策体系建构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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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改革开放 30余年来社会结构变革引发的利益调整，中国从经济政策时代进入到社会政策时代，

因而建立与和谐社会目标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由于强调社会与经济的协同发

展，发展型社会政策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并试图以此为核心建立当代中国的社会政策体系。本文从其基本内

涵出发，分析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中国并非是一种全新的理论与实践，而且其理论和国内外实践中表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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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不一，但核心内容都是强调社会政策的投资效应[7]。

根据这一基本界定，我们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在

中国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追溯

到历史上的以工代赈。
所谓以工代赈，“便是政府以实物形式对贫困

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为当地经济增长

创造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为贫困人口提供短期和

长期就业和收入”[8]。中国最早的以工代赈，可以追

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面对齐国的灾民，晏子虽然无
法直接发放救济粮，他却通过让灾民参加劳役而

给予食粮的方式达到了社会救济的目的。管仲在

《乘马数》篇中更是提出了“以平国策”的以工代赈
的思想，主张在水旱灾荒之年，官府修建宫室台榭

增加就业机会，以救济灾民[9]。
到了宋代，以工代赈不断发展，进而形成制度

性成果。面对饥荒，欧阳修在中原黄河流域，范仲

淹、王安石在江南长江流域，都通过兴修土木、以
工代赈的方式，帮助灾民度过灾荒。熙丰变法时期

颁布的农田水利法，更是促进了以工代赈的发展，

使以工代赈成为一种制度。农田水利法实施后,以
兴修水利为内容的以工代赈发展迅猛，并在熙宁

五年到熙宁八年期间达到高潮，遍及有关史料记

载[10]。此后，以工代赈便一直作为一项社会救助方

式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

与历史上的有关做法相比，当代中国以工代

赈的规模更大，领导更为有力，同时其应用场合也

大大扩大，成为帮助贫困地区及个人脱贫的一项

长期措施。例如，在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扶植地

区、江西中南部的万安县，2001~2003年国家和省、

市计划部门投资实施以工代赈工程 23个，投入资
金 2122万元，其中以工代赈资金 1557万元，配套

资金 565万元。有关项目主要集中于改善交通状
况和兴修水利设施[11]。另外，据朱玲和蒋中一的研

究，1985~1991年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在贫困地区

实施的以工代赈项目主要包括等级公路 13.1万公
里、大中桥梁 7972座、疏浚河道 2400公里、通车

乡镇 1500个、通车村庄（行政村）1000个，解决了

2097万人和 1356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12]。又据樊

怀玉等人援引的 1997年数据，中国政府从 1984
年实施以工代赈工程以来总共投入资金 286.25亿

元[13]。这些项目不但改善了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
平，还为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除了以工代赈形式的扶贫政策，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的发展型社会政策还集中体现于科技扶贫

政策之中。所谓科技扶贫，主要是借助全国各级科

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在政府和

金融机构等资金支持下，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提高

文化技术水平，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高其

经济收入和发展经济，最终实现脱贫。据樊怀玉等
人援引的 1997年数据，中国政府从 1986年实施

科技扶贫以来，投入的专项资金为 7000万元，“星
火计划”扶贫贷款 4亿元[14]。例如，河南省 C村是

位于 D市 20公里以外的一个山村，该村交通闭

塞，土薄石厚、沙化贫瘠，十年九旱，尽管每年可以
得到救济，但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状况。Z市蔬菜研

究所作为扶贫承担单位，在技术协作攻关单位的

协助下，针对当地情况，选择了南瓜种植开发作为

科技扶贫的主要手段。他们筹资 20万元搜集购买

南瓜品种 198个，将市场前景看好的品种免费发
送到农民手中。科研人员分组轮流驻村进行技术

指导服务，帮助农民掌握技术和操作。同时，他们

还与省市有关部门合作，举办首届中原沙雕艺术

节暨南瓜文化节，借助旅游扩大影响，打开产品的

销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15]。尽管不同地方的具体
扶贫措施和方法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特点是改变

了以往救济式扶贫方式，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对新技术的掌握与利

用，自力更生，实现脱贫，改变农村面貌。

所有这些做法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改变直

接向贫困群体提供社会援助的方法，通过以工代

赈组织救助对象参加基本设施建设，以及资助其

进行农业科技投入，最终实现社会开支的投资产

出效应，从而实现社会投资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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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局限

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中国已有漫长的历史，我

们是否可以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作为新的社会

政策体系的核心，以满足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要求呢？为此，我们将首先分析发展型

社会政策的特点及其局限，进而结合当前中国社

会政策发展面临的挑战作出自己的结论。
在当今社会，市场通常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主

要方式。借助价格杠杆，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实现资

源的分配。根据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也就是
人追逐最大经济利益本性的假设，市场这一“无形

的手”发挥着资源调配的功能。由于人类个体能力
的差异性，通过市场实现的资源分配结果必然各

不相同，甚至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社会政策是

国家通过立法、借助行政手段对市场调节机制的
干预，其本质是资源的再分配。据此，传统社会政

策思想认为经济与社会福利是相对立的，经济发

展主要依靠市场，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则依赖

于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和干预。[16]也正因为如此，新

右派强烈指责福利国家制度，认为福利国家建设

引发的社会开支攀升阻碍了经济发展，造成了 20

世纪 7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17]作为对新右

派上述观点的一种理论回应，发展型社会政策揭

示了福利与经济发展的统一性，主张通过投资性

社会政策，在促进社会福利发展的同时获得经济

的增长，实现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发展。[18]为此，有

关的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除了广为提及的

人力资本投资策略以外，还包括促进社会资本、资
产积累、自谋职业以及营造有利于发展的氛围等

一系列的对策。[19]

笔者以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在理论上的一个

重大贡献，便是揭示了社会政策具备的投资性或

生产性功能，丰富了人们对社会资源再分配手段

的认识。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

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而社会开支的增加也并非必

然导致经济发展受阻[20]，主张以人们社会福祉的发

展为目标统一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发展过程中，

社会和经济构成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经济发展，
就谈不上社会发展；而如果缺乏整个人口的社会

福利改善，经济发展也是没有意义的”[21]。这一思

想，对于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
会各个阶层共同享有发展的成果，无疑具有重要

的启示作用。
众所周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计划

经济年代，我国社会政策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22]，

也就是一些研究所说的城市制度(institutional)模式
和农村剩余( redisual)模式[23]。改革开放之后，二元

社会政策结构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甚至出现了三

元结构的新问题[2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城乡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成为当前社会政策发展过程中引

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25]。那么，发
展型社会政策的投资性策略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有

效实现社会服务的均等化、进而实现社会各个阶

层共享发展成果的和谐社会目标呢？

尽管以米奇利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社会发展

视为人类福祉的根本目标，主张经济发展与社会发

展相协调，但是从其核心内涵来说，发展型社会政

策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开支的投资与产出效应[26]。

发展型社会政策所竭力推行的这一发展策略与和

谐社会的理想、甚至与一些发展性福利学者所主
张的社会各阶层的福祉目标有着很大的距离。正

如笔者在以前的一系列研究中所指出的，发展型

社会政策并不能保证社会各个阶层的福祉。不论

是对于那些老弱病残等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人，

还是那些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者，以投资为

取向的社会政策并不能解决其当前乃至未来的基

本社会需要问题。[27]发展型社会政策这一理论上的
缺陷也为国际学术界所认识，认为其重投资而忽

略了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当前的贫困状况，使得

社会融合与团结的口号仅仅表现在口头上而没有

落到实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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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发展型社会政

策也没有解决所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实
现其自立自强的政策目标。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

社会政策实践，国内已有大量研究与评述。这一时
期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政府将经济建

设作为其工作中心，社会政策所追求的公平服从

于经济效率[29]，呈现日益明显的发展主义取向[30]。
于是，社会政策失去其独立地位，成为经济改革的

配套功能[31]。其结果，便是“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制
度上的改革……其再分配和平等化的作用越来越

弱。在关于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目标上，已不再以

维护社会公平为基本目标，而将其降低到了维持

社会稳定层面”[32]。作为投资型政策的集中表现，改

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开发式扶贫一方面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截至 2000年底解决了 2亿多农村人

口的温饱问题，特别是一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

温饱问题（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2006）；另
一方面，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

数据，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庞大，贫困人口数量

减小速度放缓，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

进一步扩大[33]。这些依然存在的贫困人口中，缺乏

劳动能力者无疑占据了相当部分比例。因此，要想
真正实现社会各阶层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除了

实施投资取向的社会政策，我们同样需要大力推

进以维持基本生活标准为目标的消费性或保障性

社会政策投入。

三、国际发展型社会政策经验

关于国外的发展型社会政策思想及其实践，特

别值得提到的是非洲国家。事实上，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和 50年代，非洲的殖民地国家便为发展型
社会政策提供了实践基础 [34]，而南非更是在 1990

年代被认为是全面实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典范[35]。

1994年，在结束种族隔离后的首次大选中，非洲国
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提出了“重建与

发展规划”（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

gramme），承诺采纳发展型社会政策思想，鼓励民

主参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消除贫困，促进人力资

本的投资。1995年，刚刚当选总统的曼德拉参加了

联合国召开的社会发展国际峰会（World Summit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承诺在国家建设中实施发

展性福利策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

年，南非新政府社会福利部发表了《社会发展白皮
书》（White Paper for Social Development），并于 1997

年在内阁正式通过并得以执行。尽管这些计划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的协调和宣

传，加上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上述这些计划并没

有得到全面贯彻。
除了非洲，亚洲也往往被认为是实施发展型

社会政策的典范[36]，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推新加坡的

中央公积金制度。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最早只是

一项老年保障，参加者只有到 55岁以后才能提取

账户中的资金 [37]，因而被某些人称为“棺材金”
（coffin money）[38]。然而，从 1968年开始，储蓄金被

允许在 55岁以前提取用以购买住房，中央公积金

的职能和范围开始发生重要变化[39]。目前，个人中
央公积金账户包括普通（Ordinary）、医疗（Medisav）

和特殊（Special）等三个分类账户[40]。除了最早的养
老保险以外，它还有满足公民购买房屋、投资、医

疗支付、教育借贷、家庭互助和意外事件防范等功

能。从本质上来说，中央公积金主要是一项由雇主
和雇员参加、国家予以储蓄和提取免税、并由政府

管理的职业性个人账户储蓄计划，实际上受益的

并非是社会中最为贫困的阶层。加上政府的税收

减免措施，公积金制度某种程度上具有谢拉登

（Michael Sherraden）所说的造成制度性不平等、或
者更确切地说具有扩大两极分化的可能性[41]。尽管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实施某些具有全民

性的个人账户，但是，由于贫困阶层能够积累的资

金有限，这种缺乏整个社会统筹的社会保障措施

的抗风险能力究竟有多大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事实上，金融危机后亚洲地区一些新兴工业化国

家和地区社会发展面临的冲击，也引起人们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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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新加坡在内的该地区社会福利制度的反思[42]。

尽管社会发展概念在学理上被认为与西方发

达国家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它在这些国家和地

区社会福利领域的影响并不突出[43]。在英国，20世
纪 80年代以来的福利改革重点是减少社会救济

对象对福利的依赖并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即工

作取向的福利（welfare- to- work或 workfare）[44]。相
对而言，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往往被认为

是工业化国家实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典范。例如，
瑞典的社会政策尽管与欧洲其他国家存在许多共

同之处，但是却明显更为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

展的结合。通过确保高就业率，该国的社会政策极
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45]。不同于英国社会福利仅

仅将社会开支转向投资性领域，北欧国家在实施

投资型社会政策的同时仍然十分注重弱势群体基

本生活的保障。因而，这些国家的教育不仅水平较

高而且受教育面广泛，由此促进了人力资本发展

与社会融合。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妇女就业率

高、贫困率低、贫困的代际传递水平低。相对而言，

北欧国家在季节性移徙工人政策的实施方面也是

较为出色的[46]。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发展型社会政策的

实施往往与经济紧缩或发展水平较低有关。从目

前典型的投资性政策实施的主要国家来说，一类

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能够投入到社会福利领

域的开支有限，因而更为关注社会开支的产出效

应；另一类是发达国家，因为原来福利国家时期社

会开支庞大，面临经济发展不景气，也往往开始关

注社会开支的投资和产出效应。众所周知，英美国

家的工作福利和劳动力激活政策无疑和 20世纪
70年代的经济萧条直接相关；而如今欧共体国家

倡导投资性社会政策，不能不说与近年来西方国

家普遍面临的经济危机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发展

型社会政策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强大的维持

型社会福利项目基础，不论是南非发展型社会政

策的无疾而终，还是亚洲生产型社会福利政策在

亚洲金融风暴后面临的困境，其实都与它们基本

的保障性社会政策投入不足相关；而北欧斯堪的

纳维亚国家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的成功，也与原

有的高福利标准以及当前投资性与维持性社会开

支的有效结合分不开。笔者以为，上述国际经验对
于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

政策体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政策体系构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当前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既

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维持取向，也不应该是单纯

的投资取向，而应该综合社会资源分配的各种可

能手段，以新发展主义为原则[47]，确立符合中国特

色的社会政策体系。我们以为，这样做既是基于对

社会资源分配原则的全面认识，也是借鉴国内外

社会政策实践发展经验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当前
社会政策时代这一新的政策体系应该具有哪些特

征呢？

首先，应该始终坚持社会政策社会正义的根

本方向。社会政策是通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借助

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满足社会各个阶层及其个人

的社会需要，进而维持社会道义的一种手段。综观

各种社会政策理论，可以说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

社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48]，而社会正义则是一切社

会干预行为的最高原则和依据。社会政策的基本

要义便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特别是满足那些在

自由市场条件下无法满足的基本社会需要。然而，

对于究竟什么构成社会应该予以保障的基本社会

需要则有不同的认识。一些研究将基本社会需要
局限于人的基本生存，而多亚尔和高夫则在人的

生存和健康的基本需要基础上，进一步将自主列

入社会应该予以满足的基本需要[49]。笔者以为，这

种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反映了人作为一种具有精

神需要的高等动物的本质。所有这些内容的保障
及其权利平等，应该是社会正义不可缺少的基本

内涵。在这方面，景天魁等提出的“底线公平”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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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正义的平等原则作了很好的说明，

即由温饱的需求(生存需求)、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展
需求)、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的需求 (健康需求)等

“基础性需求”构成的“底线”以下要实现无差别公
正[50]。

然而，坚持社会政策对市场的干预和正义原

则并非简单地推行平均主义，社会正义也倡导非

平均主义的政策取向，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

“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
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51]。上述不平等的

正义性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反映，便是所谓积极的

差异政策（positive discrimination）和积极行动（pos-
itive action）[52]。这两种政策的差别在于，前者直接

对弱势群体或下层阶层采取倾斜性的照顾措施，

确保他们得到更多的机会，弥补其现实中的不利

地位；而后者则并不直接为弱势群体提供必然的

机会，但是考虑到弱势群体成员实际上并不与其

他群体成员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而为他们提

供了某些特殊的服务，以便帮助他们提高与其他

群体成员进行同等竞争的能力。
其次，应该确保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

会投入。诚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英国社会政策学鼻
祖、著名学者蒂特马斯（Richard Timuss）曾经强调，

社会福利的发展依赖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

通过直接与间接的手段对社会福利的投入[53]。这一
思想集中体现于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之

中，在从战时状态向福利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

大大增加了社会政策方面的开支，建成了世界上

第一个福利国家。尽管福利国家的巨大社会开支

受到新右派的强烈谴责，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国

家社会福利的发展离不开其政府各种形式的资金

投入。即使是在新右派强势背景下成长形成的发
展性福利思想[54]，同样也将政府的社会投入作为其

理论的主要支柱以及区别于新右派的重要标志[55]。

同样，欧洲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时

候，重点也不仅仅是考察原有保障性的社会政策经

费的转移，而是着重分析投资性社会政策在整个社

会开支中所占的比重[56]。对于中国来说，在我们讨

论发展性与保障性社会政策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

个前提是，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与西

方福利国家往往不在同一水平上。因此，不论从哪
一种政策取向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

标都要求我们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加大社会政

策开支的力度。有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社会政
策开支还远远落后于西方上世纪 50、60年代类似

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开支水平，因此加大社会政

策的开支在政府预算中的比例理应成为当务之

急。对此，笔者以为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有关发展规

划中简单的社会开支增加的提法，也反对将社会

政策开支与当前流行的社会民生投入相并列，而

是应该将社会政策的开支直接与政府的年度财政

预算比例或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挂钩。

第三，应该贯彻科学发展的思想，实现社会福

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同关系，但是不可否认两者

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相对于人类无限的社会需要，

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因而作为二次分配的社会

资源不仅总量永远是有限的，而且在经济与社会

的分配份额上也总是受到制约。进而，社会开支有
多少用于投资性分配，多少用于保障性分配，同样

也是政策争议的永恒话题。为此，我们应该坚持科

学发展观，坚持社会福利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发
展型社会政策立足于防范和未来，强调福利对象

的自立自强，这些内容理应成为社会政策追求的

目标，并尽可能将其落实到现实的有关弱势群体

之中。在具体发展对策上，笔者更倾向于米奇利的

发展策略[57]，坚持多元化投资取向而不是仅仅关注

人力资本的投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

国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还很不完善，不仅依然存

在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别，而且就现有社会福利

事业水平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来看也有很大

差距，建立适度普惠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建

设和谐社会目标的重要议题。考虑到部分社会成

员长期处于弱势的地位以及当前社会贫富差距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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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情形，用于基本保障的社会开支不但不应该

减少，而且还应大大加强。只有这样，投资性社会
政策才能发挥其更大的效用。这也是国外发展型

社会政策实践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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